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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 法规、规划要求

• 行业监管缺失

环保部、北京市；国家、地方

危险废物非法处置

• 危险废物管理“大环境”

首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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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意义

•落实法规、规划要求

• 规范行业管理

《固废法》、《水污染防治条例》
环保部、北京市规划

内部管理

•探索“新”管理思路

社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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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框架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Laboratory Hazardous Wast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1、范围 6、投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7、暂存

3、术语和定义 8、转运

4、基本要求 9、贮存

5、分类 10、利用处置



1.范围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适 用

对象：所有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单位。（包括学校、科研院所、检
测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及企业等单位在内的所有拥有实验室的单位。）
内容：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暂存、转运、贮存和利用处置过
程应遵循的技术要求。

不适用

对象：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废物的环境管理
剧毒性、爆炸性废物的环境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 GB 18191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
➢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国家及行业危险废物鉴别、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相关标准



3.术语和定义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在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物。包

括无机废液、有机废液，废弃的化学试剂，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

废物的实验室检测样品、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清洗杂物和过

滤介质等。

实验室危险废物 《名录》HW49 
900-047-49



4.基本要求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落实《固废法》污染防治责任，执行转移联单、应急预案

等相关管理制度。

制定危险废物内部管理制度和培训计划，定期培训并记录。

一般要求



五、主要条款说明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分 类 投放 暂 存

利 用处 置

贮 存
转运



1.分类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为满足收集、贮存和转移利用处置的需要，将实

验室危险废物按照形态和危险特性分别归类。

定义



1.分类

唯一性

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类别判定流程类别划分

类别分为两级（参考参考了日本、美国

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高校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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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

① 区分固态和液态。

② 废液分为有机和无机，根据处置方式：有机废液焚烧为主，无机废液更
适合物化。

③ 有机废物焚烧时，卤素对焚烧稳定性影响较大，根据国内外惯例，将其
单独分类。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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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

❖ ④氰化物危害性高，将含氰废液单独分类。

❖ ⑤汞是挥发性重金属，不适合焚烧处置。

❖ ⑥非汞其他重金属的废液，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混合或单独包装。

❖ ⑦固态废物中的废化学试剂，在原包装中无需再分装。

❖ ⑧其他固废主要是固态的渣、土、沾染物等。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说 明



2.投放

定义

在产生节点，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放入到指定容器中的活动。

容 器 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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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放

收集容器

有机废液（含卤素）的容器为黄色(#FFFF00)；
其他有机废液的容器为蓝色(#0000EE)；
无机废液（重金属）的容器为绿色(#00EE00)；
无机废液（含氰）的容器为粉色(#FF00FF)；
无机废液（含汞）的容器为灰色(#999999)；
其他废液的容器为白色(#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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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放

收集容器

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不
相互反应）。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器的化学相
容性可参考GB 18597-2001附录B表1。
废液应使用符合GB 18191要求的塑料容器，容量应为5
升、25升、50升、100升、200升。
固态废物的容器应满足相应强度要求，且可封闭。
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试剂瓶中，保留原标签，并
放入满足要求的收集容器中。
应保持容器完好、破损后应及时更换。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类
别

□含卤素有机废液 □其他无机废液

pH值：
□含氰废液□含汞废液 □重金属废液

□废酸 □废碱 □其他无机废液；

实验室：

□废弃化学试剂试剂 □废弃包装物 □废弃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

序号 主要有害成分 数量
单位

（ml、g）
投放日期 投放人

注：1、“类别”只能选择一种；
2、“主要有害成分”应按照《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中文名称或中

文别名，但不应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3、“pH值”是指废液容器所装废液的最终pH值。
4、编号应与标签编号一致。

实验室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 交接日期：

2.投放

登记要求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每个容器要附一份投放登记表
一式两联，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正）、处置单位（副），留存5年
使用前，填写编号、类别、实验室名称
编号应与标签一致
每一次投放时，填写主要有害成分、数
量、日期、投放人
主要有害成分按《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填写，不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
最后一次投放后或转运前，测PH值
鼓励使用物联网技术对登记信息进行实
时管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编号：



2.投放

❖按照分类要求，投放到指定收集容器中。

❖同一容器中不应含有不相容物质，部分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
废物可参考GB18597附录B表2。

❖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容器应瓶口朝上码放在收集容器中，应
稳固，防止泄漏、磕碰，并在收集容器外侧标注朝上的方向
标识。

❖液态废物每次投放后，应及时将容器口盖盖好。

投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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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暂存

定义

将盛装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放置在本实验室划定区域内的临时存放
活动。

一般要求

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在暂存区外边界地面施划3厘米宽的黄色实
线。
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符合GB15562.2要求。
暂存区应建设防遗撒、防渗漏设施，或采取防溢容器。
存放两种及两种以上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原则上应贮存于本实验室暂存区内。
日产日清，最长30天。
定期检查。（容器密封、破损、泄漏及贮存期限，标签粘贴及投放登
记表填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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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暂存

防溢容器定义

暂存区原始包装容器应放置于防溢容器中。
材质与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满足化学相容性。

容积 要求

单个 110%

多个 150%、10%

为防止容器倾倒、破损等造成溢出、遗撒、泄漏，在原容器外部所采
用的第二个容器。

防溢容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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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运

一般要求

固定路线，低速、避开办公区、生活区。
专用运输工具，及时清洁。
必要应急物资。
投放登记表应随危险废物转运交接，并做好
交接记录。
极端天气禁止作业。

指将分散暂存在各实验室内的危险废物集中至内部贮存设施的活动。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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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贮存

指将本单位收集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存放于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的专用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

定义

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要求
满足《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
术规范》要求；
内部运输不可跨越市政道路。

要求

中
关
村
北
大
街

贮存
设施
2#

贮存
设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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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处置

委托利用处置

必须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

行利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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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i c k t o e d i t c o m p a n y s l o g a n .


